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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新聞稿         

老闆暖心相挺  酒駕累犯為孩子下定決心戒酒 

彰化分署雙軌並進 降低酒駕再犯風險 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(下稱彰化分署)於執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

「交通（加強執行車輛相關稅費罰鍰）專案」(下稱交通專案)時，發現一名家住南

投縣的男子，除為酒駕累犯外，過去亦曾因酒駕遭法院判刑，目前積欠健保費及交

通罰鍰合計新臺幣(下同)31 萬 8,912 元。在執行同仁通知男子到場報告後，發現其

長期有飲酒習慣，隨即主動提供酒癮戒治相關資訊，男子當場表示感謝，並請分署

幫忙轉介酒癮治療，亦承諾自 115年 5月起會主動按月償還健保費及罰鍰。 

該名男子坦言，自己多年來幾乎每天都要喝至少一瓶啤酒，若沒有喝酒便容易

輾轉難眠，過去也因此多次酒後騎車，甚至遭到法院判刑。他表示，自從孩子上小

學後，開始深刻感受到家庭責任的重要性，加上父親及工作老闆不斷鼓勵，才下定

決心正視自身酒癮問題，希望能逐步戒酒，重新回到正常生活。目前從事鐵工工作

雖然生活壓力不小，但老闆得知其有意接受酒癮治療後，也主動表示願意協助負擔

部分治療費用，讓他相當感動，自己過去曾逃避面對問題，如今為了家人與支持自

己的親友，決定勇敢接受治療，同時也願意面對積欠款項，未來將以每月自行繳納

5,000元方式逐步清償欠款。 

彰化分署表示，酒駕行為不僅危及自身安全，更可能對其他用路人造成難以挽

回的傷害。因此，分署持續結合酒癮防治與醫療轉介資源，於執行交通專案之案件

時，若發現義務人需要協助，將適時提供相關協助與資訊，希望透過行政執行與醫

療協助雙軌並進方式，協助有酒癮之義務人遠離酒駕風險，共同維護交通安全，守

護國人身體健康。  

發稿日期：115年 5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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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分署廳舍大樓外觀，歡迎需要轉介酒癮治療的義務人到場，讓同仁幫您一把。 

彰化分署酒癮轉介宣導資訊。 


